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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

通过全资子企业东方新能（北京）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支付现金购买北京

电投瑞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80%股权，通过参与公开挂牌竞购海城锐海新能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合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6 年 3 月 1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北京东方生态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重大资产购买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6〕第

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相关方及中介机构对问

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讨论核实，并对《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

订、补充和完善。

相较于前次披露的重组报告书，本次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章节 修订情况

释义 补充相关释义内容

重大事项提示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本次交易协同效应、本次现金收购

的资金来源、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进行了补充

披露

重大风险提示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补充、更新重大风险提示事项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过渡期损益安排、本次交易性质、

本次交易相关方所作出的重要承诺和海城锐海摘牌事项进展情

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收购主体基本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交易对方百瑞信托的百瑞绿享 78 号

信托计划进行了补充披露



章节 修订情况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海城锐海的历史沿革、股权清晰

情况、土地使用权及报批事项情况、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编制基

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补充披露；对

电投瑞享的历史沿革、股权关系、股权清晰情况、土地使用权

及报批事项情况、报告期内财务报表编制基础、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及相关会计处理、其他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2、更新了电投瑞享主营业务情况

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标的公司的评估方法、评估参数的

选取、评估过程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

第六节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 新增海城锐海协作事项确认函

第八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海城锐海的其他应付款、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对电投瑞享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明细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母公司

报表长期股权投资明细及下属被投资主体营业收入、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进行了补充披露

2、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对拟购买

资产的整合管控安排以及本次交易后对上市公司商誉的影响进

行了补充披露

第十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同业竞争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结合《问询函》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备考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发生资产

交易的情况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补充

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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